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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業內戰怎麼辦？「損害他⼈營業信譽」會有什麼法律責任？

⽂:張學昌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消費‧借還錢‧契約 ‧ 2022-12-09

本⽂

企業之間的競爭，除了兄弟爬⼭各⾃努⼒外，唇槍⾆戰也時常發⽣。如以不實資訊公開批評同業，以致影響同
業的商譽，可能衍⽣罰鍰甚⾄是刑事責任，企業不可不慎。（⾒圖1）

圖1 怎麼算是損害同業的營業信譽？如何避免批評違法？
資料來源：張學昌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以不實資訊批評同業，可能⾯臨的法律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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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交易法（以下簡稱「公平法」）第24條規定，「事業不得為競爭之⽬的，⽽陳述或散布⾜以損害他⼈營
業信譽之不實情事。」[1]。違反本條規定，除了會⾯臨新臺幣（以下同）5萬元〜2,500萬元罰鍰、被要求限
期改正的⾏政責任以外[2]，⾏為⼈還可能⾯臨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最⾼5000萬元罰⾦的刑事責任[3]。
除了⾏政、刑事責任外，也有可能要承擔⺠事的侵權⾏為賠償責任[4]。       

（⼀）怎樣算是陳述或散布「不實」的資訊？

「陳述或散布⾜以損害他⼈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」，是指針對「客觀事實」的不實主張或聲明，不論是透過⼝
頭、書⾯或是其他⽅式（例如⼤眾傳媒）都可能成⽴。例如，廠商是否具有代理權，就是⼀個客觀的事實，如
果明知同業已取得總代理授權，卻仍發布傳單指控該同業「謊稱總代理」，就是對客觀事實的不實陳述[5]。

實與不實的界線，不是任由⾏為⼈單⽅⾯主觀認定。是否屬於「不實」，要從客觀上的證據來判斷[6]。但要注
意的是，縱然握有相關的事實證據，假如⾃⾏超譯、過度推論甚⾄不當連結，再藉此批評同業，仍可能屬於散
布不實資訊。例如，雖有實驗室報告顯⽰硫酸鋁⽔化合物對⼈體有害，但該報告並未顯⽰含有硫酸鋁⽔化合物
的X產品具有致癌性，如A公司僅以這些資訊就過度推論，指控同業B公司銷售的X產品具有致癌性，可能仍構
成散布損害他⼈信譽的不實情事⽽觸法[7]。

（⼆）沒有指名道姓的指控也違法？

另外，縱然沒有指名道姓，如果⼀般⼈仍可辨認出指控的對象，仍可能觸法[8]。例如，在出版刊物中以代號、
化名來批評同業，雖然沒有直接顯⽰該同業名稱，但從刊物的前後⽂與信箱等資訊，仍可辨識出是在指控特定
同業的話，仍可能受罰[9]。

⼆、對同業表達意⾒，應如何避免觸法？

如果同業真的有值得批評之處，難道完全不能表達意⾒嗎？當然也不是。

既然法令的規定是處罰違法散布「不實情事」，只要批評同業的內容是客觀上的事實，並可以提出具體證據來
證明，就不會違法。例如，基於律師的法律意⾒，來指證他⼈有不法利⽤營業秘密及詐欺之嫌，可能就不會受
罰[10]。⼜例如，揭露同業補習班製造不實榜單，並有學⽣願意出⾯證明被濫⽤成績的情況，也可能不會違
法[11]。另⼀⽅⾯，如果批評內容純屬價值判斷或主觀意⾒，⽽不涉及客觀事實的描述，也不算是陳述不實情
事，可能不會受罰[12]。

因此，如果要對同業的產品表達意⾒，應盡可能取得相關佐證後再⾏評論，例如研究報告、專家意⾒等；如果
評論內容涉及產地、規格、數據等專業資訊，也應特別留意不得超譯原始資料，或製造不當連結。

三、如有同業散布不實資訊批評我的產品，應如何檢舉？

（⼀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檢舉



對於違反公平法案件，公平交易委員會設有多種檢舉管道，以電⼦郵件、紙本或⾔詞均可。但無論如何，檢舉
案均需「具名」檢舉[13]，無法匿名檢舉。

（⼆）向檢警提告

另外，如前⾯所說，散布不實情事損害他⼈營業信譽的⾏為，也將⾯臨刑事責任。因此，除了向公平交易委員
會檢舉之外，也可以向警察機關、檢察機關就同業的不法⾏為提起告訴。

四、結語

「滅他⼈志氣，⻑⾃⼰威⾵」也是商業上的⼀種決策，並無絕對的好壞、優劣，但仍有合法與不合法的清楚界
線。企業經營者如果要針對同業發表意⾒時，應特別留意以陳述事實、有憑有據為原則。如有所不實或無法舉
證，反⽽會引⽕上⾝，得不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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